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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沪环规〔2023〕4 号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关于优化建设项目 

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管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区生态环境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保税

区管理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

各有关单位：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健全与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相

适应的建设项目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管理制度，结合本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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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我局制定了《关于优化建设项目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管

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

行。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3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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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优化建设项目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管理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为持续改善本市生态环境质量，严控重点领域建设项目新增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以下简称“新增总量”），合理高效配置环

境资源，支持保障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等

法律法规，坚持分类施策，强化责任落实，现就有关工作提出如

下意见。 

    一、基本原则 

（一）新增总量与环境质量挂钩。以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持续

改善为目标，优化建设项目新增总量的管理要求。根据生态环境

质量情况确定建设项目新增总量的削减替代比例。对生态环境质

量不达标地区，实施更为严格的总量控制措施。 

（二）政府统筹与市场调节兼顾。建立本市主要污染物总量

指标储备库，为建设项目新增总量提供削减替代来源。新增总量

应优先在项目所在企业、行业内部或地区平衡，鼓励排污单位通

过市场化的排污权交易方式依法取得新增总量指标。与国家和本

市重大发展战略直接相关的重大项目，应实施最优可达技术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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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最先进的污染防治措施，在严格审批的前提下，新增总量可在

全市范围内平衡。 

（三）总量指标与污染减排联动。严控重点领域建设项目新

增总量，严格落实国家和本市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结合本

市污染减排要求，对不同行业、不同污染物分类提出新增总量的

削减替代要求。以控制增量、削减存量为抓手，鼓励排污单位通

过提升污染治理能力、关停并转、产业结构调整等措施挖掘减排

潜力，为发展提供环境容量。 

（四）总量核算与削减替代分列。对纳入主要污染物总量控

制实施范围的建设项目应在环评文件总量控制章节中全口径核

算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对纳入新增总量削减替代实施范围的

建设项目，在报批环评文件时，应提交建设项目新增总量削减替

代来源说明，明确削减替代措施及相应的减排量。削减替代措施

应可落实、可检查、可考核。 

（五）环评准入与排污许可衔接。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建立

健全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台账。在审批建设项目环评文

件时，对新增总量、减排量及削减替代来源进行审核，作为环评

审批的依据之一。排污许可证持证单位获得或出让减排量的，生

态环境部门应在核发（变更）排污许可证时审核相应削减替代措

施的落实情况，并在排污许可证中予以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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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范围 

（一）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实施范围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建设项目且涉及排放主要污染

物的，应纳入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范围，并在建设项目

环评文件总量控制章节中核算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主要污染

物总量控制因子的范围如下： 

1. 废气污染物：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挥发

性有机物（VOCs）和颗粒物。 

2. 废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COD）、氨氮（NH3-N）、总

氮（TN）和总磷（TP）。 

3. 重点重金属污染物：铅、汞、镉、铬和砷。 

（二）建设项目新增总量的削减替代实施范围 

对建设项目废气、废水或重点重金属污染物的新增总量分类

实施削减替代，具体实施范围如下： 

1. 废气污染物 

“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以下简称“两高”项目）以及纳

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

监督管理的通知》（环办环评〔2020〕36 号）实施范围的建设项

目，对新增的 SO2、NOx、颗粒物和 VOCs实施总量削减替代。 

涉及附件 1 所列范围的建设项目，对新增的 NOx 和 VOCs

实施总量削减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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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废水污染物 

除城镇和工业污水处理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以外，向

地表水体直接排放生产废水或生活污水（不含雨水、直流式冷却

水、纳入上海化工区无机废水管网排放的废水）的建设项目，新

增的 COD 和 NH3-N 实施总量削减替代，新增的 TN 和 TP 暂不

实施总量削减替代。 

3. 重点重金属污染物 

涉及排放重点重金属污染物的重点行业建设项目，新增的

铅、汞、镉、铬和砷实施总量削减替代。重点行业包括：重有色

金属矿采选业（铜、铅锌、镍钴、锡、锑和汞矿采选）、重有色

金属冶炼业（铜、铅锌、镍钴、锡、锑和汞冶炼）、铅蓄电池制

造业、电镀行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石法（聚）氯

乙烯制造、铬盐制造、以工业固体废物为原料的锌无机化合物工

业）、皮革鞣制加工业等 6 个行业。 

三、实施要求 

（一）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的核算要求 

依据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

规范以及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等有关技术规定，进一

步规范本市建设项目环评文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方法，作

为本市建设项目环评审批中新增总量的管理依据，相关核算方法

另行发布。 



 

— 7 — 

（二）新增总量的削减替代实施要求 

对实施新增总量削减替代的建设项目，按照以下要求实施削

减替代。“两高”项目以及纳入环办环评〔2020〕36 号文实施范

围的建设项目，还应另行编制新增主要污染物区域削减方案（格

式文本见附件 2）。 

1. 新增废气主要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环境空气质量未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两高”项

目以及纳入环办环评〔2020〕36 号文实施范围的建设项目新增

的 SO2、NOx、颗粒物和 VOCs 实施倍量削减替代，涉及附件 1

所列范围的建设项目新增的 NOx和 VOCs实施倍量削减替代，确

保项目投产后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有所改善。对照国家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若二氧化氮超标的，对应削减 NOx；若细颗粒物超标的，

对应削减 SO2、NOx、颗粒物和 VOCs；若臭氧超标的，对应削

减 NOx和 VOCs。 

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新增的 VOCs

实施倍量削减替代，新增的 NOx 实施等量削减替代，确保项目

投产后区域环境空气质量不恶化。 

环境空气质量是否达标的判定依据以本市或项目所在区最

新发布的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为准。 

2. 新增废水主要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新增的 COD 实施等量削减替代，新增的 NH3-N 实施倍量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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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替代，确保项目投产后区域水环境质量不恶化。 

3. 新增重点重金属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新增的铅、汞、镉、铬和砷实施等量削减替代，确保项目投

产后区域内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增加。 

4. 由政府统筹削减替代来源的建设项目范围 

符合以下情形的建设项目，新增总量由政府（以生态环境部

门为主）统筹削减替代来源，建设单位无需在报批环评文件时提

交建设项目新增总量削减替代来源说明。生态环境部门应直接将

新增总量纳入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台账。 

（1）废气、废水污染物：SO2、颗粒物、NOx、VOCs和 COD

单项主要污染物的新增量小于 0.1吨/年（含 0.1吨/年）以及NH3-N

的新增量小于 0.01 吨/年（含 0.01 吨/年）的建设项目。 

（2）重点重金属污染物：在统筹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和

重金属环境风险防控水平、高标准落实重金属污染治理要求并严

格审批前提下，对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直接相关的重点项目；

对利用涉重金属固体废物的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特别是以历史遗

留涉重金属固体废物为原料的，还应满足利用固体废物种类、原

料来源、建设地点、工艺设备和污染治理水平等必要条件并严格

审批。 

（3）本市现有燃油锅炉或窑炉实施清洁化提升改造（“油改

气”或“油改电”）涉及的新增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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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增总量的削减替代来源 

1. 区域和行业管理要求 

（1）废水、废气污染物的新增总量削减替代来源。原则上

应在项目所在地区进行削减替代，位于上海化学工业区、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四至范围内的企业，废气、废水

污染物的新增总量应分别在各自范围内进行削减替代。迁建项目

（涉及跨区）的新增总量削减替代来源可通过原所在区指标转移

获得。其中，缺额量应在迁入区进行削减替代，富余量应留在迁

出区。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宝武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石

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高桥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上海电力股份公司、华能华东分公司、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废气、废水污染物的新增总量应分别在企业或行业内部进行削减

替代。 

由市政府确定的关系到国家和全市发展战略的重大项目，废

气、废水污染物的新增总量应优先在项目所在企业、行业内部或

地区平衡；对新增总量较大且确实难以在所在企业、行业内部或

地区进行削减替代的，在落实污染减排措施并严格审批的前提

下，削减替代来源可在全市范围内平衡。 

（2）重点重金属污染物的新增总量削减替代来源。原则上

优先来自同一重点行业内企业削减的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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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同一重点行业内企业削减量无法满足时可从其他重点行业调

剂。 

2. 削减替代来源的获取途径 

纳入新增总量削减替代实施范围的建设项目，应当采取必要

的污染减排措施并取得相应的新增总量指标。在报批建设项目环

评文件时，应当提交建设项目新增总量削减替代来源说明（格式

文本见附件 3）。削减替代来源的主要获取途径如下： 

（1）重点工程减排形成的主要污染物减排量。新增能耗大

于等于 5 万吨标准煤的“两高”项目，若新增总量削减替代来源涉

及到重点工程减排量的，相应的重点工程减排量应在国家减排调

度系统中予以扣减。 

（2）未纳入重点工程减排范围的本市固定污染源管理库的

企事业单位，通过调整产品结构、优化生产工艺、提升管理水平

（含可定量核算验收的管理减排）、关停并转、污染治理设施提

标改造、清洁能源替代、中水回用等方式取得的主要污染物减排

量。 

（3）通过排污权交易等其他方式依法获得的新增总量指标。 

市生态环境局建立以上述 3 项削减替代来源为基础的本市

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储备库，作为建设项目新增总量削减替代来

源的核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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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削减替代措施的时效要求 

新增总量的削减替代来源原则上应来自同一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五年规划期内，环评评价基准年之后已完成的或规划完成

的污染削减措施所形成的主要污染物减排量。规划完成的污染削

减措施涉及跨下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期的，需向生

态环境部门另行说明。 

四、建设项目环评文件总量控制章节编制要求 

（一）关于总量控制章节的编制要求 

建设项目应按照“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好水平”设计生

产工艺和污染治理设施，严格核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在编制

环评文件总量控制章节时，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简述国家和本市关于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的相

关要求。 

2. 明确建设项目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因子，并全口

径核算相应的排放总量。 

3. 明确实施总量削减替代的新增总量以及削减替代比例，

并核算所需的削减替代量。 

4. 通过实施“以新带老”措施以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

建设项目，应明确“以新带老”措施的具体内容、实施时间和预

期减排量。 

5. 实施新增总量削减替代的建设项目，应明确削减替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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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为本建设项目提供削减替代来源的，应明确削减措施、减排

量、实施主体和实施时间。 

6. 填写《建设项目新增总量削减替代指标统计表》（格式文

本见附件 4），核算建设项目预测新增量、“以新带老”减排量、

新增总量、削减替代量、削减比例、削减替代来源以及完成时间。 

（二）关于落实新增总量削减替代措施 

为确保新增总量削减替代措施落实到位，为建设项目配套的

“以新带老”措施以及总量削减替代措施应与该建设项目同步实

施，并在该建设项目建成并实际排放主要污染物前（或核发（变

更）排污许可证前）完成。未予以落实的，建设项目不予投入生

产或使用（或核发（变更）排污许可证）。 

五、其他 

（一）本意见中涉及的废气和废水污染物的计量单位为“吨

/年”。重点重金属污染物的计量单位为“千克/年”。 

（二）本意见自 2023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国

家及本市对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件：1. 实施废气主要污染物（NOx、VOCs）新增总量削 

减替代的建设项目范围 

      2. 新增主要污染物区域削减方案（格式文本） 

3. 建设项目新增总量削减替代来源说明（格式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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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设项目新增总量削减替代指标统计表（格式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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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实施废气主要污染物（NOx、VOCs）新增 
总量削减替代的建设项目范围 

序号 建设项目环评分类管理名录中对应的项目类别 实施范围 

1 十四、纺织业 全部 

2 十六、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全部 

3 十七、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涉及表面涂装的、使用胶粘剂的 

4 十八、家具制造业 涉及表面涂装的、使用胶粘剂的 

5 十九、造纸和纸制品业 涉及印刷的、工业涂布的 

6 二十、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全部 

7 二十二、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全部 

8 二十三、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全部 

9 二十四、医药制造业 全部 

10 二十五、化学纤维制造业 全部 

11 二十六、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全部 

12 二十七、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全部 

13 二十八、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全部 

14 二十九、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全部 

15 三十、金属制品业 涉及表面涂装的 

16 三十一、通用设备制造业 涉及表面涂装的 

17 三十二、专用设备制造业 涉及表面涂装的 

18 三十三、汽车制造业 全部 

19 三十四、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全部 

20 三十五、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涉及表面涂装、工业涂布、表面清洗的 

21 三十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全部 

22 三十七、仪器仪表制造业 涉及表面涂装的 

23 三十八、其他制造业 涉及表面涂装的 

24 四十、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涉及表面清洗、表面涂装的 

注：1. 本表中的项目类别对应《<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上海市实施细化规定 

（2021 年版）》（沪环规〔2021〕11 号）附表中的项目类别。 

2. 本表中所列建设项目不包括“两高”项目以及纳入环办环评[2020]36 号文实施范围的 

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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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增主要污染物区域削减方案（格式文本）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联系方式  排污许可证（登记）编号  

项目类别  环评形式 �  报告书 �  报告表 

项目性质 
�  新建（迁建） �  改建 

�  扩建  �  技术改造 
编制区域削减方案 

� “两高”项目 

� 纳入环办环评〔2020〕36

号文实施范围的建设项目 

建设内容及规模  

新增主要污染物削减替代情况 

主要污染物 新增总量 削减替代量 
削减替代来源 

（本区/跨区/本行业） 

削减比例 

（等量/倍量） 

完成时间 

（年/月） 

废气 

（吨/年）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挥发性有机物      

颗粒物      

废水 

（吨/年） 

化学需氧量      

氨氮      

重点 

重金属 

（千克/年） 

铅      

汞      

镉      

铬      

砷      

削减替代来源 

（可多选） 

� 重点工程形成的减排量。 

� 本市固定污染源管理库的企事业单位采取削减措施形成的减排量（未纳入重点工程减排范围）。 

� 通过排污权交易等其他方式依法获得的新增总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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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减措施 

（可多选） 

� 污染治理设施提标改造。 

� 关停并转。 

� 清洁能源替代。 

� 产业结构调整（调整产品结构、优化生产工艺）。 

� 提升管理水平（可定量核算验收的管理减排）。 

� 中水回用。 

� 其他削减措施（请说明）： 

附件 XX（建设项目名称） 区域削减方案编制说明 

建设单位承诺（盖章）： 

我单位将积极落实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的主体责任，推动区域削减方案的实施并承诺全部削减措施在本项目建

成投产并实际排放污染物前（或核发（变更）排污许可证前）完成。在核发（变更）排污许可证时，提供区域削减

措施落实情况证明材料。在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时，说明区域削减方案落实情况并上传至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信息系统。 

我单位承诺本项目区域削减方案中涉及的信息真实、准确。      

出让减排量的排污单位承诺（盖章）： 

我单位将积极落实实施削减措施的主体责任，同意将

采取削减措施后形成的减排量出让给本项目并承诺相关

削减措施在本项目建成投产并实际排放污染物前（或核发

（变更）排污许可证前）完成。削减措施完成后及时向生

态环境部门报告减排量出让情况并在排污许可证中予以

载明。 

我单位承诺本项目区域削减方案中涉及的信息真实、准

确。    

提供总量指标来源的地方政府（街道、镇）、工业区或企

业集团承诺（盖章）： 

同意为本项目提供总量指标来源。 

注：1. 编制新增主要污染物区域削减方案的建设项目范围包括：“两高”项目以及纳入环办环 

评〔2020〕36 号文实施范围的建设项目。 

2. 建设地点应填写具体地址，如上海市 XX  区  XX （街道/园区）XX路XX号。 

3. 本表中的项目类别对照沪环规〔2021〕11 号文附表中的项目类别填写。 

4. 由实施削减措施或提供总量指标来源的责任主体分别在“出让减排量的排污单位”或“提 

供总量指标来源的地方政府（街道、镇）、工业区或企业集团”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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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建设项目名称）区域削减方案编制说明 
 

1. 区域削减措施基本情况 

说明出让减排量的排污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减排

工程名称、建设地点、已取得的环评批复情况、排污许可证申领

情况或排污登记情况等。涉及多个排污单位的，应逐一罗列说明。 

涉及出让废气、废水减排量的排污单位，应说明是否与本项

目属于同一区级行政区或企业集团。涉及出让重点重金属减排量

的排污单位，应说明是否与本项目属于同一重点行业。 

2.区域削减措施内容及减排量核算 

2.1 削减措施内容 

简要说明出让减排量的排污单位现有生产情况，主要污染物

排放情况，许可排放量等。详细说明削减措施的主要工程内容，

以及减排的主要污染物种类及减排量等。 

2.2 主要污染物减排量核算 

根据本市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核算有关要求，说明主要

污染物减排量的测算依据和测算方法（列明计算过程）。明确出

让给本项目的减排量以及结余减排量。 

3.区域削减措施落实计划 

详细说明削减措施的实施主体、实施计划、考核要求等。排

污许可证持证单位获得或出让减排量的，应明确区域削减措施实

施后的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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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设项目新增总量削减替代来源说明 

（格式文本）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建设地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排污许可证（登记）编号  

项目类别  环评形式 □报告书    � 报告表 

项目性质 

�  新建（迁建） 

�  改建    

�  扩建      

�  技术改造 

编制区域削减方案 □是   □否 

新增总量及削减替代情况（请逐一列明新增的主要污染物种类） 

主要污染物 

（名称/单位） 

预测新增

排放量 

“ 以 新 带

老”减排量 
新增总量 

削减 

替代量 

削减比例 

(等量/倍量) 

完成时间

（年/月） 

       

       

新增总量削减替代来源（请勾选，可多选） 

出让减排量的排

污单位名称 
 削减措施名称  

� 重点工程形成的减排量。 

� 本市固定污染源管理库的企事业单位采取措施形成的减排量（未纳入重点工程减排范围）。 

� 通过排污权交易等其他方式依法获得的新增总量指标。 

建设单位承诺（盖章）： 

我单位承诺所填信息真实、准

确，积极落实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

的主体责任，推动削减措施在本项

目建成并实际排放主要污染物前

（或核发（变更）排污许可证前）

完成。 

日期：       

出让减排量的排污单位承诺（盖章） 

我单位同意将采取削减措施后形

成的减排量出让给本项目，并承诺相关

削减措施在本项目建成并实际排放主

要污染物前（或核发（变更）排污许可

证前）完成。 

 

  日期： 

地方政府（街道、镇）、工

业区或企业集团意见（盖

章）： 

同意为本项目提供总

量指标来源。 

 

 

       日期： 

 

注：1.本表中的项目类别对照沪环规〔2021〕11 号文附表中的项目类别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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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地点应填写具体地址，如上海市 XX  区  XX （街道/园区）XX路XX号。 

3. “主要污染物”一栏应填写具体污染物的名称及单位（可加行），包括废气｜氮氧化 

物、挥发性有机物、二氧化硫、颗粒物（吨/年），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 

总氮（吨/年），重点重金属｜铅、汞、镉、铬、砷（千克/年）。 

4. 新增总量 =预测新增排放量-“以新带老”减排量。 

5. “两高”项目以及纳入环办环评〔2020〕36 号文实施范围的建设项目，需另附《新 

增主要污染物区域削减方案》。 

6. 由实施削减措施或提供总量指标来源的责任主体分别在“出让减排量的排污单位” 

           或“提供总量指标来源的地方政府（街道、镇）、工业区或企业集团”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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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建设项目新增总量削减替代指标统计表 
（格式文本） 

主要污染物名称 
预测新增

排放量① 

“以新带老”

减排量② 

新增总量

③ 

削减 

替代量 

削减比例 

(等量/倍量) 

削减替代

来源 

废气 

(吨/年)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挥发性有机

物 
      

颗粒物       

废水 

(吨/年) 

化学需氧量       

氨氮       

重点 

重金属 

(千克/年) 

铅       

汞       

镉       

铬       

砷       

注:新增总量③ =预测新增排放量① -“以新带老”减排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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